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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來，在台灣地區平均每天約發生 500件道路交通事故，約有 650

人因此受傷，10 人因事故失去寶貴的生命，其中又以機車所引起的交

通事故最為頻繁。機車是二輪車輛，穩定性不如汽車，外在環境容易

影響駕駛人的騎乘狀況。而且機車沒有保護乘員的外殼，一旦發生意

外，往往會造成嚴重後果。因此在騎乘機車時，除了遵守交通規則，

也要建立防禦駕駛的觀念，才能避免悲劇發生。

二、騎乘機車的基本要求

2.0 單元目標

1.騎乘機車的基本裝備與正確的穿戴。

2.機車行駛前安全檢查的重點。

3.騎乘機車必備的證件。

2.1 騎乘機車基本要求

2.1.1 騎乘機車的基本裝備與正確的穿戴

騎乘機車應選用帽體黏貼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檢驗合格標識之

機車用安全帽，目前市面上可選用的帽型可分四種，即半罩式、半露

臉式、露臉式、全面式四種。

全面式安全帽防護性最佳，但是要注意

視野必須足夠駕駛人搜尋道路上的訊息。

戴安全帽時角度不可太低，以免遮蔽視線；

繫緊扣環後，頤帶應在舒適狀態，儘量緊

貼下顎下方。

護目鏡是用來阻擋強風、沙塵、異物或蚊蠅，避免駕駛人的眼睛受

到干擾而影響行車安全。夜間、陰雨天及光線不足的地方儘量不要使

用護目鏡，才能使視覺清晰，安全騎車。

穿著方面，駕駛人上半身應穿著被視性高的明亮服裝，穿戴方便手

指、手掌活動而且具有摩擦力的手套，讓手部可以準確的控制油門與

煞車，注意不要在手把上加裝固定式的防風套，以免妨礙雙手對車輛

的控制。最好要穿著有防滑功能及包覆整個腳部的鞋子，避免腳部受

傷或因為腳底滑溜而發生危險。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商品檢驗合格標識
各種機車用安全帽

左上：被視性高的服裝

右上：方便活動且有摩擦力的手套

左下：防滑及包覆腳部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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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機車行駛前安全檢查的重點

機車除了要做定期的保養與檢查之外，在每次騎車前，要先確認油

量是否足夠一天的使用，並檢查機車有沒有異常的地方，尤其是煞車、

燈光與輪胎這三個直接影響行駛安全的部分要特別仔細檢查。

煞車的檢查：手指輕抓煞車拉桿時，

要有一至二公分的間隙，導線的潤滑要

良好、不能有外傷，煞車的作動必須正

常，碟式煞車的煞車油要足夠，而鼓式

煞車可以透過調整螺絲跟煞車拉桿檢

查來令片的厚度夠不夠。

燈光的檢查：確認頭燈、方向燈、

煞車燈及牌照燈夠不夠明亮、作動正不

正常。車輛的燈光是與路上其他汽機車

駕駛人溝通的管道，所以千萬不要任意

改裝，以免其他用路人看不懂燈色誤

判，影響行車安全。

輪胎的檢查：可使用胎壓計檢查胎

壓，同時也要留意胎紋的深度是否足

夠，輪胎外表是否有龜裂、損傷或異常

磨損的情況。在一般道路行駛時，機車

輪胎胎紋的深度不得低於 0.8 公釐，大

型重型機車在快速道路行駛時，胎紋則

不得低於 1 公釐。

2.1.3 載人或載物的規定

機車附載坐人應該配戴安全帽，而且不可以側坐。載人後除非零星

物品不影響安全，否則不得另載物品。載物時，小型輕型機車不可超

過二十公斤，普通輕型機車不可超過五十公斤，重型機車不可超過八

十公斤。載物高度不可超過駕駛人肩部，寬度不可超過把手外緣十公

分，長度自座位後部起不可向前超伸，伸出車尾部分，自後輪軸起不

可超過半公尺。

機車安檢三重點(一)：煞車

機車安檢三重點(二)：燈光

機車安檢三重點(三)：輪胎

機車載物重量規定

高度不可超過駕駛人肩部 寬度不可超過把手外緣十公分

長度自座位後部起不可向前超伸 伸出車尾部分

自後輪軸起不可超過半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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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騎乘機車必備的證件

三、煞車與速度的關係

3.0 單元目標

1.正確的騎車姿勢。

2.應用正確的煞車方式。

3.反應三部曲。

4.在各種不良狀況下行駛時，應保持的車速與間距。

3.1 煞車之操作及反應三部曲

3.1.1 正確的機車騎乘姿勢

首先，眼睛要保持專注，隨時注意四周的情況，肩膀放輕鬆，不要

聳肩或刻意下垂；兩手輕握手把，手肘微彎並且稍微往身體靠攏，雙

手環握把手，虎口離把手前緣約一指幅的寬度，才能方便抓放煞車及

離合器拉桿。抓放拉桿時，應四指同時抓、放，才能穩定的施力。另

外，為了緩衝路面上傳來的震動，上半身應保持輕鬆並自然微彎；而

下半身膝蓋應自然彎曲，與前置物箱保持約 10 公分的距離，腳掌平放

在踏板上，腳尖朝前並稍微向內靠攏。

駕照 行照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

正確的機車騎乘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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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一般煞車方式

先回油，讓引擎煞車發生作用，再同時使

用前後輪煞車，逐漸加大煞車力直到車輛停

止。另外，轉彎時煞車容易失去平衡，所以

車輛一定要在直行的狀態才能煞車，而且不

可以將車輪鎖死，以免失控。

3.1.3 緊急煞車方式

應立即回油並同時用力使用前後煞車，一次完成煞車動作，但切記

不可以用力過猛而鎖死輪胎，否則會摔車。

3.1.4 上坡與下坡路段煞車方式

乾燥路面或下坡路段，因為重心在前，要以前輪煞車為主、後輪為

輔，前後輪煞車施力約 7:3 或 6:4。相反的，在上坡路段或潮溼路面，

要以後輪煞車為主、前輪為輔，前後輪煞車施力約 3:7 或 4:6。

3.1.5 爆胎的因應方式

爆胎的時候絕對不可以緊急煞車，很容易失控，要先保持冷靜，鬆

放油門，抓穩把手控制方向，然後慢慢把車停靠到路邊。

3.1.6 反應三部曲

人是交通舞台上的主角，不論是行人或駕駛人，在整個交通的大環

境中，其行動過程都是由「看、想、做」三個連鎖動作所組成，這個

連鎖動作所需要的時間，稱為反應時間。反應時間長短因年齡、性別、

體能、情緒各有不同，至少需要四分之三秒。如果遇到體能老化、注

意力分散、疲勞駕駛、酒後駕車時，甚至需要更長的反應時間，歷年

交通事故統計資料顯示，肇事案例大部分是忽略了這段反應時間，其

中又以認知錯誤或遲緩居首，判斷錯誤居次。

轉彎時煞車

容易失去平衡

反應三部曲：看、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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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當機車駕駛人眼睛看到危險至手放鬆油門、按下煞車前

，這段反應時間內，車輛仍在滑行，並未減速，所以駕駛人眼睛看到

危險狀況，到車輛完全煞停，除了回油，讓引擎煞車發生作用，及按

下煞車，將車輛煞停所需距離外，還需要有駕駛人反應三部曲所需的

反應時間與距離，這就是為什麼車輛行進中要保持適當車距的原因。

車行速度越快，在相同的煞車反應時間條件下，所需的停車距離就

越長。如果再加上駕駛人精神不濟、判斷反應能力降低、甚至遲緩的

情況，就更容易發生交通事故了。

3.2 行車速度與間距的控制

3.2.1 行車速度

行車時應按照速限標誌或標線規定控制車速，當沒有速限標誌或標

線規定時，時速不得超過 50公里；行駛於未劃車道線、分向線的道路，

以及設有快慢車道分隔線的慢車道時，時速不可以超過 40 公里。

3.2.2 行車間距

行車時後車與前車應保持隨時可

以煞停的距離，與其他車輛會車時，

也必須保持 50 公分以上的間隔。

3.2.3 不良狀況之因應方式

行駛於無號誌或擁擠、施工路段，以及鄰近學校、醫院等路段時，

應減速慢行，作好隨時停車的準備。

夜間騎乘或天候不良、能見度不佳時，應開亮頭燈減速慢行，與前

車保持更長的距離，以便隨時作煞停反應。

行駛於碎石路或顛簸路段時，要放慢車速、身體放鬆，隨著車體自

然上下起伏，以降低路面衝擊的力量，並保持車體平穩直進的狀態。

四、轉彎與離心力的關係

4.0 單元目標

1.離心力的形成原理，以及轉彎傾斜角與速度、轉彎半徑的關係。

2.機車轉彎時的各種騎乘姿勢。

3.機車轉彎的操作要領與注意事項。

相同車速、不同反應時間的煞車距離

相同反應時間、不同車速的煞車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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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機車轉彎時力的均衡

機車在轉彎的時候，是以前輪提供轉向，後輪跟著迴轉，迴轉中心

就是前輪圓心中垂線與後軸的延長線交會的那一點。車輛是否能順利

通過彎道，則決定於車速、轉彎半徑與傾斜角度等構成轉彎時力的作

用與平衡。

平常機車向前直行的時候，在前進方向會產生慣性力，但是當機車

行駛於彎道時，這股慣性力會強迫車輛遵循原本的方向前進，於是就

產生了離心力。離心力的大小與轉彎半徑成反比，但與車速的平方成

正比。簡單的說，就是當車速相同時，彎道越彎，離心力就越大：但

是如果在同一彎道中，車速越快離心力會越大，所以在彎道上，應減

速慢行，才能保持行車的安全。

因此，根據力學原理，要克服離心力以便於順利轉彎，機車騎士必

須壓車過彎，讓車身及駕駛人身體向彎道內側傾斜，並且隨著車速的

提高，傾斜角度也必須隨著加大，才能克服離心力。當然，傾斜角度

也不可以過大，如果超過臨界角度，反而會有滑倒的可能。掌握以上

這些影響轉彎的因素，配合道路環境的觀察判斷，採取適當的路線、

速度與切入角度，便能安全的通過彎道。

4.2 轉彎時的騎乘姿勢

4.2.1 同傾斜

轉彎時，駕駛人與車身的傾斜角度一致，這種姿勢

就叫做同傾斜，一般轉彎都是採用這種姿勢，駕駛必

須掌握適當的車速與傾斜角度，尤其在較高的速度下，

必須加大傾斜角度才能克服離心力的作用，安全的進

行轉彎。

4.2.2 內傾斜

轉彎時，駕駛人向內傾斜的角度比車身大，這種姿

勢就叫做內傾斜，通常運用在想更高速通過彎道的時

候。因為離心力更大，而傾斜角有限，所以只能將身

體更傾向內側，利用體重來克服離心力。在賽車車道

上，選手們甚至將身體懸出車身，而演變成所謂的「懸

邊」及「側掛」的技術 。

迴轉中心點 彎道中產生離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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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邊」及「側掛」必須受過專業訓練才能安全的操作，所以騎乘

於公路上的機車不應採用這種姿勢。在一般道路上，機車的速限不快，

轉彎傾斜角度不大，使用這種騎乘技術反而容易摔車，甚至有被後方

車輛輾壓的嚴重危險。

4.2.3 外傾斜

轉彎時，駕駛人與車身傾斜的角度相反，這種

姿勢就叫做外傾斜，通常在閃避不良路面上的障礙

或坑洞時使用，也就是迅速的將車身向左或向右壓

斜，甚至連續反向壓車，待閃過障礙後再扶正車體

繼續前進。必須注意的是，閃避的時候，車速應減

慢，否則會有摔倒的危險。

4.3 通過彎道的操作要領

4.3.1 通過彎道的操作要領

1. 進入彎道前：先適度減速，以免過彎時離心力太大而失控。

2. 通過彎道中：駕駛人須適度向彎道內側傾斜車身，利用車輛與駕駛

人的重量克服離心力，並保持等速，絕對不要急加

速、急減速或急速大角度轉動把手，以避免發生危

險。

3. 駛出彎道後：扶正車身，使車頭轉正，再逐漸加速朝直線前進。

4.3.2 轉彎時的潛在危險

轉彎時機車處於不穩定的狀態，路上的坑洞、碎石等都有可能讓車

輪打滑，造成意外發生；另外，在彎道中視線也可能受物體或地形的

阻礙，以至於無法看到前方的人車而發生危險，尤其有些駕駛在轉彎

時會越過中線，或是在彎道違規停放車輛，這些都很危險。所以駕駛

人在轉彎時要注意減速，視線要適度放遠，並隨時調整車速與路線。

「懸邊」、「側掛」

利用車輛與駕駛人重量克服離心力，通過彎道

彎道中視線可能受物體或地形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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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路上潛藏的危險因子與防禦駕駛

5.0 單元目標

1.道路上因視覺所引起的危險因子及避免方式。

2.道路上各種路面狀況潛藏的危險因子及避免方式。

3.交叉路口的潛在危險及避免方式。

4.其他道路上的潛在危險及避免方式。

5.1 視覺的危險因子

5.1.1 防禦駕駛

道路上處處都潛藏著危機，尤其機車的穩定性與車身對於駕駛人的

保護程度跟四輪車輛相比來得更低，所以騎乘機車的時候一定要保持

警覺，隨時收集道路上的訊息，以便意外狀況發生時能夠及時做出適

當的應變方式，這就是所謂「防禦駕駛」的觀念。

5.1.2 視野的危險因子

在行駛的過程中，駕駛人會受到機車本身的限制或是遇到各種狀況

而影響視線，產生所謂的「視野死角」，也就是在行駛中，視覺受到物

體遮蔽而產生的死角，可分為靜體死角與動體死角。

在視線不良的交叉路口、彎道或電線桿、招牌、路邊停放的車輛等

靜止物體遮蔽駕駛人視線造成的死角，稱為「靜體死角」，遇到這種情

況，駕駛人要減速查看四周環境，才不會撞到突然衝出來的人或車。

而受到前行車、對向車及並行的車輛等動體遮蔽視線所造成的死角，

稱為「動體死角」，在這種情況下若有不當的超車或轉彎行為，很容易

發生意外事故，記得第三單元介紹的「反應三部曲」嗎？因此駕駛人

一定要記得減速慢行，保持隨時可煞停的車距。

5.1.3 機車本身的視覺死角

為了隨時掌握後方的情況，後視鏡是不

可缺少的重要裝置，但是後視鏡也會有視覺

死角，駕駛人必須適時擺頭查看後方才能消

除死角。汽車一樣也有視覺死角，騎乘機車

時，應避免進入汽車的視野死角中，所以不

要行駛於大型車輛的正後方，更不要在汽車

車陣中隨意穿梭、亂鑽，以減少事故發生。

5.1.4 駕駛人視力的生理特性

當車速越快，視力就會相對的變差，視野範圍也會跟著縮小，所以

駕駛人的視線要適當放遠，並且配合雙眼游動與頭部擺動，來彌補視

野的不足。

靜體死角

後視鏡

動體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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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路面的危險因子

5.2.1 道路上常見的危險因子

路面凹凸不平或路面有砂石、泥濘、積水、段差、水溝蓋，以及其

他異物與障礙物等不良情形，都很容易降低機車的穩定性或是影響駕

駛人的視線，因此在行駛時要特別注意。當無法避開的時候，應減速

慢行，確保機車的穩定性。

5.2.2 雨天的危險因子

下雨天的時候，除了濕滑的路面之

外，行駛於標線上也很容易讓輪胎打

滑，駕駛人要特別注意，以免發生意外。

5.2.3 行經彎道或坡道的危險因子

在行經彎道或坡道的時候，視線

容易受到地形或前方車輛的遮蔽，有

時甚至會遇到對向車開太快，或是因

為某些原因而侵入我方車道的情形。

因此，行駛於彎道或坡道時應提高警

覺，適時減速、靠右；如果有反射鏡，

可以透過它來觀察前方情況，提早做

好準備，避免突發意外事故。

5.3 交叉路口潛在危機

5.3.1 行經交叉路口的注意事項

機車行經交叉路口時，尤其是在車流量較小的路口、幹支線流量相

差懸殊的路口、深夜或清晨時段，以及號誌轉換的時候，駕駛人在路

口一段距離之前就應該預先減速，隨時作停車的準備，才能避免跟突

然衝出的人、車或動物發生碰撞。

駕駛人視力生理特性：速度越快，視野範圍越小

道路上常見的危險因子

雨天時勿行駛於標線上

反射鏡可觀察前方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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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大型車輛的潛在危險

大型車輛的駕駛座較高，視野死角大，而且因為車輛重，需要煞車

距離較長。加上大型車行駛時，車體推擠空氣，在車頭會產生推力，

車身及車尾會產生吸力。因此，機車與大型車並行時，很容易因氣流

的推、吸力量，無法在行進間保持平衡與穏定。所以機車駕駛人要與

大型車輛保持一段安全距離與間隔。

另外，車輛轉彎時，轉彎內側後輪軌跡的半徑會比前輪短，稱為內

輪差。軸距越長，內輪差越大。因此，遇到大型車輛轉彎時，應與路

口保持一段距離，並且與大型車輛保持安全間距，以免被輾入輪下。

同時還要提醒機車駕駛人，切記不可任意在車陣中隨意變換車道插入

大型車前，或於大型車前煞車，因為大型車視野死角多，如果沒有保

持較大的安全距離，很容易釀成車禍。

5.3.3 不可隨意暫停車輛

隨意暫停車輛不只會影響交通順暢，若是將車

輛暫停在交叉路口 10公尺內，或路面劃有禁止臨

時停車的紅線路段，或視線不良的地方，更會增

加自己與其他駕駛或用路人發生意外的可能。

機車行經交叉路口應預先減速，避免意外發生

機車易受大型車產生的吸力與推力影響

機車應與大型車保持安全間距

以免因內輪差而被被輾入輪下

遇大型車輛轉彎時

應與路口保持距離

不可任意在車陣中隨意變換車道插

入大型車前，或於大型車前煞車

第 19 頁 第 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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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其他潛在危機

5.4.1 眩惑

夜間行車時，如果遇對向車開遠光燈，

是不是會覺得看不清楚呢？這種現象就是

所謂的「眩惑」。眼睛受到強光照射時會因

為無法適應而暫時失去視力，因此雙方會

車時千萬不能開遠光燈，駕駛人的眼睛也

要盡量避開對方的車燈照射。

從同理心來想，機車駕駛人也不可以任

意改裝高亮度的頭燈，以免影響道路上其

他駕駛人的眼睛。

5.4.2 暗適應與明適應

暗適應是指環境瞬間由亮變暗時，眼睛需要時間擴大瞳孔來適應變

暗的環境。相反的，瞬間由暗變亮則為明適應。所以出入隧道一定要

開啟頭燈照明，以減少光線變化造成眼睛的不適，同時也預防隧道內

停電而看不清楚前方的狀況。

5.4.3 路邊的潛在危機

在路上行駛的時候，要留意停靠在

路邊的車輛、突然開啟的車門、路邊起

步不遵守規定打方向燈的汽機車等。

六、行駛車道與路權之規定

6.0 單元目標

1.基本的交通標誌、標線與號誌。

2.機車路權及路口轉彎的規定。

3.無號誌交叉路口的路權優先順序。

4.其他狀況下的路權優先順序。

6.1 基本標誌、標線、號誌的認識

6.1.1 標誌

標誌依指引訊息可分為四大類：

1. 禁制標誌

2. 指示標誌

3. 警告標誌

4. 輔助標誌

1. 禁制標誌：

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及行人在道路上應遵行、禁止、限制等特殊規

定，即為「禁制標誌」，未遵守時，即會受罰。這種標誌依傳達的訊

息，可分為三種：

夜間會車時勿開遠光燈

暗適應(瞳孔擴大) 明適應(瞳孔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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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行：藍底、白色圖案，方形或圓形，譬如「車道遵行方向」、

「開亮頭燈」、「單行道」、「機車兩段式左轉」等代表。

例外的有八角形的「停車再開」、倒等邊三角形的「讓路標誌」、交

岔形的「鐵路平交道」等。

(2)禁止：白底、紅邊、黑色圖案，圓形為主，框內並有由左上至右

下的紅色斜線，形似英文字 N，譬如「禁止左轉」、「禁止停車」等代表。

例外的標誌有「禁止臨時停車」、「禁止會車」、「禁止任何車輛進入」、

「車道禁止進入」等。

(3)限制：白底、紅邊、黑色圖案，圓形為主，譬如「最高速限」、

「車輛高度限制」等代表，例外的標誌有藍底白字白邊的「最低速限」

等。

2. 指示標誌：用以指示路線、方向、里程、地名及公共設施等，即

為「指示標誌」。方形為主，但配合公路路線的指引又有梅花形、盾形、

箭頭形，底色多為白色、綠色及藍色。代表性的標誌有：「停車處標誌」、

「迴車道」、「國道」、「省道」、「方向里程」等。

車道遵行方向

(僅準直行)

開亮頭燈 單行道 機車

兩段式左轉

停車再開 讓路標誌 鐵路平交道

禁止左轉 禁止停車

禁止臨時停車 禁止會車 禁止任何

車輛進入

車道禁止進

最高速限 車輛高度限制 最低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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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的有：紅底、盾形的「快速公路的省道編號」、咖啡色底、方形

的「觀光地區地名」指示等。

3. 警告標誌：預告前方路況，提醒用路人警覺，並準備防範措施的

標誌。形狀為正等邊三角形、白底、紅邊、黑色圖案。譬如「險升坡」、

「慢行」、「隧道」、「當心行人」等。

例外的標誌有「注意號誌」一種。

4. 輔助標誌：其他用來便利用路人辨識及促進行車安全所設立的標

誌或標牌，都屬於「輔助標誌」。一般常見橙底黑字、菱形或長方形，

佈設在施工路段附近告示前方道路施工，車輛應減速慢行，另外「調

撥車道分向線指引」、「安全方向導引」、「車道預告」及「車輛故障標

誌」也是大家常見的輔助標誌。

6.1.2 標線

以下介紹幾種經常在道路出現的標線：

1.白實線：白實線設於路段中，是用來

分隔快慢車道或指示路面範圍；如果設於

路口，就是作為停止線使用；設於路側則

是車輛停放線、路面邊線。

停車處標誌 迴車道 國道路線編號 省道路線編號

快速公路

省道編號

觀光地區地名

險升坡 慢行 隧道 當心行人

注意號誌

道路施工 調撥車道分向線指 車輛故障標誌

車道預告 安全方向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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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雙白實線：雙白實線設於路段中，是用來分隔同向車道，並禁止

變換車道。

3.黃實線：黃實線設於路側時，

代表禁止停車；設於中央分向島兩側

則是用來分隔對向車流。

4.雙黃實線：雙黃實線是分隔對向車道，並雙向禁止超車、跨越或

迴轉。

5.黃虛線：設於路段中，用以分

隔對向車道。

6.紅實線：紅實線代表的是禁止臨時停車。

7.讓路標線：讓路標線是警告駕

駛人前有幹道，應減速慢行或停車

讓幹道車輛先行。

8.白虛線：白虛線設於路段中，是用以分隔同向車道或作為行車安

全距離辨識線。設於路口則是引導車輛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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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雙白虛線：設在路口的雙白虛線是在未劃設行人穿越道時搭配讓

路標線作為車輛停止線使用。設於路段中者，作為行車方向隨時間而

改變之調撥車道線。

10.機慢車左轉待轉區：劃設在停

止線或行人穿越道前方的白框線，

叫作機慢車左轉待轉區，供機慢車

作兩段式左轉時臨停待轉的位置。

11.機車停等區：機車在紅燈時停

等的區域。

12.機車優先車道標字：機車優先

行駛的車道，其他車種除了起步、準

備停車、臨時停車或轉向外，不得橫

跨或佔用行駛。

13.禁行機車標字：用來告知本車道禁止機車行駛。

6.1.3 號誌

交通號誌除了常見的紅綠燈之外，還有表示警告的閃光黃燈號誌設

於幹道，表示車輛應減速接近或暫停，並小心通過；閃光紅燈號誌表

示停車再開，設於支道，車輛應減速接近，先停止於交叉路口前，讓

幹線道車輛先行，判斷安全之後才可以起步前行。

6.2 行駛車道與路口轉彎規定

路權對用路人來說是很重要的認知，當機車行駛於車道時，要遵照

標誌或標線規定行駛。如果是未設置標誌或標線的路段，則要照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的規定來行駛。

紅綠燈 閃光黃燈號誌 閃光紅燈號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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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機車行駛於道路的規定

在未劃分快慢車道的雙向道路，機車應行駛於最外側二車道；單行

道則應在最左與右側車道行駛。

在已劃分快慢車道的雙向道路，機車應在最外側快車道及慢車道行

駛。單行道則是在慢車道以及與慢車道相鄰的快車道行駛。

6.2.2 變換車道

變換車道時，有三種狀況：

第一種：車道不縮減，變換車道

時，直行車道車輛先行。

第二種：車道由二車道縮減為一車

道時，直行車道車輛先行。

第三種：車道由二車道縮減為一車

道，無直行車道時，內車道的車輛先

行，但交通擁塞時，內外側車道車輛

應互相禮讓，交互輪流行駛並保持安

全距離與間隔。

6.2.3 兩段式轉彎

在某些道路上，機、慢車必須進行兩段式轉彎，例如：

內側車道設有禁行機車標誌或

標線時，應兩段式左轉彎。

在三快車道以上單行道，行駛在右側車道或慢車道的機車，應兩段

式左轉彎；行駛於左側車道或慢車道時，應兩段式右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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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無號誌交叉路口路權優先順序

1. 在幹線道車先行。

2. 在多線道車先行。

3. 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

4. 同為轉彎車或直行車，以當事者的位置判斷，右方車先行。

5. 對向車輛轉入同一車道時，左轉彎車先行。

6. 當交通擁塞時，應於停止線前暫停與他方雙方車輛互相禮讓，交互

輪流行駛。

6.4 其他路權優先順序

6.4.1 行經無號誌的圓環路口

行經無號誌的圓環路口時，要讓已進入圓環車道的車輛先行；如果

行駛於多車道的圓環中，外側車道的車輛要讓內側車道的車輛先行。

6.4.2 行人優先通行&禮讓年長者

不管在有無設置行人穿越道的交叉路口，都應該讓行人優先通行。

遇到年長者通過無號誌管理的交叉路口時，千萬不要亂鳴喇叭，要暫

停車輛讓年長者安全通過。

在幹線道車先行 在多線道車先行

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 同為轉彎車或直行車

以當事者位置判斷，右方車先行

已進入圓環車道的車輛先行 外側車道車輛讓內側車道車輛先

行人優先通行 暫停車輛讓年長者安全通過

對向車輛轉入同一車道時

左轉彎車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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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避讓緊急車輛

行駛於道路時，如果遇到像救護車、消防車、警備車或工程救險車

等之警號時，應立即減速避讓。

避讓方式依同向車道數有二種作法，在單車道時，減速向右側避讓

及準備停車。在同向二車道以上路段時，應立即向相鄰車道、或路側

避讓，相鄰車道之車輛也應減速禮讓。這種避讓路權是為了緊急救災，

其他非救災車輛不可尾隨急駛。

6.4.4 禁止停車

有些地方即使沒有特別設置禁止停車標誌或標線，也不可以任意停

車，像交岔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十公尺內、消防栓、消防車出入口

五公尺內這些地方都不可以任意停車或暫停車輛，以免妨礙交通。

6.4.5 行經平交道

行駛中如果看到平交道標誌或標線，應減速至時速十五公里以下；

接近平交道時，若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遮斷器已開始放下或

看守人員表示停止時，應立即暫停，等警鈴停止、閃光號誌熄滅、遮

斷器開放或看守人員表示通行後才可以通行；如果平交道完全沒有任

何警示或指示的話，駕駛人仍應遵守「停、看、聽」三步驟，確定安

全才能通過。

單車道：減速向右側避讓及準備停車

同向二車道以上路段：立即向相鄰車道、或路側避讓，

相鄰車道之車輛也應減速禮讓

禁止停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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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禁止事項

騎乘機車時嚴格禁止的行為。

7.1 禁止喝酒、吸毒後駕駛

喝酒吸毒會讓人神智不清，造

成駕駛人對週遭事物判斷力降低、

應變能力減弱，大大增加意外發生

的可能。

7.2 疲勞駕駛

疲倦會讓駕駛人的注意力與判斷力降低，延長反應時間。因此駕駛

人在上路之前，一定要先評估自己的身心狀況是不是能夠騎車，絕不

可以勉強上路。如果是長時間的騎車，依照規定，不可以連續超過八

小時。

7.3 服用藥物後駕駛

有些疾病雖然對駕駛人本身的行

為沒有直接影響，但是服用的藥物卻

可能讓駕駛人昏昏沉沉，因此當駕駛

人身體不適或服用了影響精神的藥

物，應該避免騎車，以確保安全。

7.4 禁止蛇行、飆車及危險騎車行為

蛇行、飆車及危險騎車的行為，容易有摔車、撞車的事故發生，更

會造成其他駕駛人驚慌或反應不及而發生交通事故。所以騎乘機車的

時候，絶對禁止危險的騎車行為，否則將被處罰鍰及參加道安講習；

罰鍰最高可能到 9 萬元，甚至被吊銷駕照、吊扣牌照、沒入車輛。

7.5 禁止任意改裝機車

原廠對於機車的安全性有整體的設計，如果任意改裝，可能會影響

性能及安全。因此像引擎、車燈、排氣管、消音器都不能改裝，更不

可以拆掉排氣管、消音器製造噪音。

看到平交道標誌或標線

應減速至時速十五公里以下

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遮斷器

已開始放下或看守人員表示停止時

禁止喝酒、吸毒後駕駛

服用影響精神藥物後，應避免騎車

疲勞或睡眠不足時切勿行駛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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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禁止使用行動電話

無論是使用手持式、耳機式或是擴音式的行動電話，都會讓駕駛人

分心而疏忽道路的交通情況，大大增加意外發生的危險性。所以，千

萬不要邊騎車邊使用行動電話，如果一定要使用，應該先將車輛停放

在適當的位置，這樣才是安全的作法。

八、課程結語

機車為兩輪行駛的交通工具，其相對平穩性低，且對乘員保護性較

弱，因此一旦發生意外，常導致乘員遭受嚴重傷害。研讀本課程後，

希望能對各位駕駛員有所幫助。瞭解騎乘機車駕駛技巧雖然必要，但

應守法、遵守路權，才能行車有序、行路平安。

再次提醒您，在整個交通的大環境中，駕駛員行動過程都是由「看、

想、做」三個連鎖動作所組成，這個連鎖動作所需要的反應時間長短，

會因年齡、性別、體能、情緒各有不同，所以騎乘機車時，要集中注

意力，保持情緒穩定，不要疲勞駕駛、酒後駕車、或使用行動電話等，

在駕駛員發現車前狀況進行「看、想、做」的反應過程中，車輛仍在

前進，並非立即停止，所以不要超速、應切實與前車保持安全行車距

離，以爭取自已與對方處理狀況所需的時間與距離，「十次車禍九次快」

就是駕駛員忽略了「看、想、做」的反應時間，與自我對車行速度管

理疏忽的描述。

製作資訊

發行單位：交通部

主辦單位：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

製作廠商：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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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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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

交通部 關心您

禁止行駛中使用行動電話 需使用行動電話時

應先將車輛停放在適當位置

防禦駕駛觀念建立好、保持距離減速樣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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